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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多民族杂居村寨防火教育监督以及联防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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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发掘和整理多民族杂居村寨防减火灾本土知识和民间智慧，对健全现代消防安全管理体系提供参考，

在防范化解火灾方面降低一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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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流域的苗族，以木质房屋为主，种植水稻、

养殖家畜，运用火的智慧从事农牧复合生计，但时常面

临火灾风险。因而，他们对火和火险有一套与生存实践

相关联的认知及其防范体系，包括精神层面的有关火和

火险的传统“流动知识”
[1]
、物质层面“物化”的传统

防减火灾措施、行为层面的用火禁忌、教育与监督和应

对火险的社会动员机制。本文将其称为“防减火灾知识

体系”，用以概括清水江流域苗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

践中形成的具有地域适应性的防范和抗御火险的特色

文化。

1 用火的行为禁忌

当地人在用火的过程中，为规束用火行为，形成了

许多有关对火的使用禁忌，即“忌火”。从用火的范围

和场所来讲，可以分为野外用火禁忌、家庭日常用火禁

忌和祭祀活动用火禁忌三类。另外，失火者造成火患后，

不得离开现场，因为人们认为失火者可能遭受火鬼上身，

其走到哪里，火患就到哪里。

火源管理对于保护山林安全至关重要，以下为野外

用火人群的禁忌：

首先，严禁小孩独自携带火源进山，更不可在山中

生火、用火。必须要有成人和老人的陪同下才可进行相

关活动。妇女单独在山林烧火也被视为不敬重山神、火

神的表现，也可能因控制不住火势造成灾害。

在进山前，禁止大声喧哗，特别是谈论有关火险、

火患的话题，以避免触怒山鬼、火鬼而引发火灾。遇到

大风天和久旱年景时，需特别留意防火安全，应严格听

从寨老或负责人员的声音指引和监管，每家每户也需加

强自身的用火监管。

在野外生火时，应保持人火不离，避免让小孩独自

在火旁玩耍或拨弄火堆。同时禁止玩弄与“火”相关的

游戏。在野外用火后，不可草率用水浇灭火堆，而应采

取更为安全的填埋方式，如挖土掩埋或搬石头压住火堆。

在家庭日常用火禁忌方面，有三个部分的内容：

对用火人群有所禁忌，主要针对小孩。对于三岁以

下的小孩，是不准靠近火源和用火的，一方面是为了自

身的安全，另一方面是预防火患。而四至六岁儿童可以

在大人的监护下使用火，但不能去火坑边拨弄火焰而散

发火星。然而，七岁至十岁的孩子可以协助父母在家用

火。

在家用火的行为禁忌。首先，不能有亵渎火塘、灶

台的行为，否则会激怒“火神”或“火鬼”降祸于家里，

比如不准任何人跨越家中的火塘，不能把脚踩在火塘上

的三脚架等等。其次，家中所烧的柴火不能到处堆放（一

般会堆放在柴房或者院子中间），房前屋后也不得堆放

泡化、禾草。其三，在卧室里不能点燃蜡烛或吸烟。其

四，在烤火取暖时，不能把火盆移近木墙，也不得燃烧

带火药、鞭炮的垃圾。其五，在燃放鞭炮的时候，不得

近离房屋和柴房、柴堆。

还有一种用火禁忌，即祭祀活动的场所用火禁忌，

主要有以下五种情况：

一是看见有人在“保寨林”或“护水林”烧火，是

不能打招呼的，更不能当场去制止，当作村民的一种祭

祀行为。因为在保寨林或护水林烧火，这本是一种场所

禁忌，所以一般人不会发生此种行为。二是，如果有人

在坟山旁烧火，一般是主人家扫墓的行为，不能去打扰、

制止。三是，庙宇所在的山林及其树木，才能视为神树、

神林，也不能在此烧火的，更不能发生火灾，本身也是

禁忌。四是家里人在供奉神龛，点香烧纸时不能触及和

接近木墙，因为在建造木房时，墙体涂抹了一种可以防

腐的桐油，耐火性较低。一旦有火焰接触，容易造成火

患。五是村里举行集体的祭祀或仪式活动，比如“求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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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寨”等仪式，在用火时会有特定的规定，除了贾师

及其协助者、烧火做饭的人，其他人不能烧火。

2 用火的教育与监督

在家庭教育与监督方面，小孩自出生到学会走路、

说话，到少年、成年及成家立业，无论是接受家庭教育，

还是对子女进行家庭教育，主要通过行为管控、言传身

教和参加活动三种方式实现，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进

行不同的防减火险家庭教育。

一是严格管控触火、用火行为，主要针对三岁以下

的孩子。一旦发现小孩临近火源或者用火，则会立即制

止其行为。

二是教授用火、防火知识，主要面对四至六岁的小

孩。家长对此年龄段能记事、听懂话的小孩逐渐灌输用

火、防火的知识，。

三是言传身教用火和防火方式，一般对七岁以上的

小孩。这个年龄段的小孩可以在家长的陪同下烧火，并

从家长的生产生活中学会如何用火、防火。

对十岁以上的小孩和已经成家立业的人，也会对其

有关防火的教育，但更多的是监督。在监督用火上，主

要有两种：一是陪同。陪同用火行为，既是为了规范用

火行为，又能够应对可能发生的火患。二是提醒。提醒

用火行为，一方面使其回想起用火的规范，另一方面是

提高用火的警惕性。

凡是长辈，均可以教育和监督小孩的用火行为。另

外，年长孩子也可以教育和监督年幼小孩。在社会教育

与监督上，主要以召开议榔会议，商议村寨管理的事情，

往往会形成一些不成文字的规约
[7]
，基本是口口相传。

同样地，“鸣锣喊寨”的值班人员会监督每家每户的每

个人的行为。若有违反的，要进行相关处罚。与火灾防

范相关内容（苗语汉译）有：

“不准小孩随意玩火，要管好家里人的用火行为；

保留火种的时候，要用火灰盖住，或者做到‘人走火灭’；

不得在村道两旁里堆放草垛、柴禾、牛粪，不得在房前

屋后堆放易燃物品（如刚烧的木炭）；不能随意倾倒没

有熄灭的火炭、火灰；谁放火，谁家‘洗寨’，或处罚

‘3个 120’；各家各户要派人（男性长辈）轮流‘鸣

锣喊寨’。”
[2]

就以上规约的内容而言，一是主要基于用火的禁忌

内容，二是指出小孩的用、玩火行为自始至终是危险动

作，三是成为了社会教育的重要内容，四是以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五是在教育中重视监督的作用。这里的规约

已然成为了一个简单易懂的防范火险的社会日常管理

系统。

失火后，人们主要以祭祀、仪式的形式开展，即通

过举行集体活动的方式总结教训和汲取知识，以实现社

会教育目标。有关火灾后的仪式活动，苗族社会中的非

周期性“洗寨”仪式，是对失火者失火之后的善后处理，

针对的是村寨火灾和屋宇火患。

3 联防机制

多民族杂居的村寨为不使村内、村外社会“失序”，

基于人与人、户与户、村与村的合作基础，进行联合防

御。联防机制的形成，一方面规束人们的行为，另一方

面以“联防协约”的内容解决纠纷、矛盾问题。进而，

通过联防，既可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激发生产生活的

动力，又能够以合作的形式共同营造良好的社会秩序。

在“户与户联防”的机制上，其涉及村内社会治安、

消防安全、农事纠纷、生活矛盾等内容。在预防和应对

火灾方面，为寨老组织村民召开的“议榔”会议，所达

成如上述“规约”的防减火灾内容，或者举行蕴含用火

启示和防火意义的“洗寨”、“暖寨”等仪式，并通过

“鸣锣喊寨”的形式开展联防，形成一套有机应对火险

的社会机制。
[4]

为了公平起见，寨内实行每日每家轮班的“鸣锣喊

寨”制度，主要是家中户主执行，家人也可以来协助。

值班者在一天的工作中，白天要是没有遇到火情、偷盗

等情况，一般不会鸣锣，而在晚上需要鸣锣两、三次即

可：第一次在做饭时（七点钟左右）；第二次在吃完饭

后（九点钟左右）；第三次是巡查各家各户是否有火光，

一般不鸣锣（十一点钟左右），除非遇到紧急险情。值

班人员工作时，看到山里冒出火烟，先是敲锣、喊问，

“是哪家人在那里烧火？”如果是没有人回应，要么是

村里的小孩在用火，要么不是本村民用火。此时，值班

人员要跑过去查看、制止。面对这种情况，不管是否是

值班人员，还是其他村民，都有义务前往询问。
[5]

虽然每家每户都参与到“鸣锣喊寨”制度，生产生

活之中多了一项工作，也并非不公平、没有意义，即你

家误工一天，他家亦是，而且这当中是可以“调班”的，

因为它为全村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安全发挥了

不可估量的作用。

另一种联防机制是“村与村的联防”，指的是两个

或两个以上村寨之间根据某种需要进行合作，开展联合

防御，并形成行为惯常、口头意义上的合作“协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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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遵守、监督。种地域上联防的合作共识，也超越了

家族、村寨和民族的界限。
[6]

在桑进村，与其接壤的有 6个行政村。从行政地界

上来说，它与这些村虽然在生产生活上有合作的事项，

但不一定联防。桑进村下辖 10 个自然寨中，既有彼此

联防，也有与他村联防的寨子。比如进五苗寨与本村的

进二苗寨、进三苗寨联防，又与邻村 N合作。例如，在

森林和耕地管理方面，形成以下协约（苗语汉译大意）：

“第一条：各寨使用各寨的耕地和山林，不得越界

使用。如有违反，要按照该寨规约处罚。第二条：当我

村发现他村的耕地和山林被你村破坏，要迅速通知他村

的人，或代管，比如森林火灾、木材偷盗等。第三条：

对受灾的寨子，联防方要义务救援、帮忙和建设。第四

条：山上（上游）寨子不准往河沟、水沟里倒垃圾。”
[3]

以上“协约”与火险相关的是第二条和第三条（灾

后），主要是为规束人们的行为而定。当发生事情时，

还是要通过村与村之间的协商而定处罚方式，所以称为

“协约”。

从进五苗寨与其他寨子的联防来看，由于它坐落在

山腰，可在其后山俯瞰进二苗寨、进三苗寨和丁村，因

为它们位于河谷。当进五苗寨人看见这些寨子有火情的

时候，先是告知本寨的人，后要派人迅速地通知受灾的

寨子。反之，坐落在河谷的寨子发现有火势往山上蔓延

时，也会告知进五苗寨的人。这样，村寨之间通过联防，

在应对火险上可以降低受灾程度。

4 讨论

在苗族社区，联防制度是维护社区安全的重要手段，

其分为“户户联防”和“村村联防”两大类。前者常采

用“鸣锣喊寨”及“乡规民约”等手段加强社区间的警

戒协作，后者则依托“议榔规约”强化村落间的联防体

系。针对火灾这一常见风险，联防制度在其中的作用尤

为突出。在处理火灾相关事件时，苗族社区的惩戒制度

设计得相当细致且具有层次性。首先，“洗寨”是对造

成房屋火灾的失火者的主要善后措施；对于造成更大影

响如森林火灾或他人房屋失火的，常采用“3个 120”

的处罚方式。当情况严重到如失火烧寨或家中多次发生

火患时，会采取“驱逐离寨”的严厉惩罚。除此之外，

“鸣锣喊寨”也是一种特殊的惩戒方式，针对引发山林

火灾或房屋火患受损程度较大的失火者。这种方式既是

一种惩戒，同时也承载着防火教育的功能，对提升社区

成员的用火规范和防火意识具有积极意义。苗族防减火

灾知识体系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深深根植于区域社会文

化之中。这一知识体系既包括“静态”的硬件设施如防

火池、隔火道，也包括“动态”的软件知识如防火教育、

用火监督及禁忌等。更重要的是，防火意识已深入人心，

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无论身在何处，人们

总是牵挂着家中的火情，这种深植于心的防火意识，是

苗族防减火灾知识体系的核心。

综上所述，苗族社区的联防制度和防减火灾知识体

系是客观存在的系统，对于维护社区安全、预防火灾具

有重要作用。从防范火险上，人们在生存实践中对火和

火险产生认知，形成用火知识和防火意识，以用火禁忌、

教育与监督的方式规范用火行为，通过社会文化机制惩

罚失火者，汲取灾后教训，记取用火、防火启示，建设

防范和应对火险的措施，以提升抗御火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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